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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

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一、基本规定 

买价，是指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农产品收购发票

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价款和按照规定缴纳的烟

叶税。 

购进农产品，按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试点实施办法》抵扣进项税额的除外。 



一、基本规定 

自2012年7月1日起，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

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农产

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其购进农产品无论是

否用于生产上述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均按照《农产品增值

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附件1)的规定抵

扣。——《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

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 



二、最新规定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0%扣除率的，扣除率

调整为9%。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13%

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

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

年第39号 



三、税务处理 

（一）抵扣凭证 

1.取得海关专用缴款书 

一般纳税人进口农产品，直接按专用缴款书上的

进口增值税税额进行抵扣。 



三、税务处理 

2.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纳税人批发、零售农产品，销售方未享受免征政策，可开具

或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销售方是一般纳税人，那

么开具税率为9%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方只需按照发票上

注明的税额进行抵扣；如果销售方是小规模纳税人，那么可

开具或申请代开征税率为3%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方按照9%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三、税务处理 

3.取得农产品销售发票 

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适用免征增值税政

策，销售方无论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都应开具或代开普通发票。购买方按9%的扣除率

计算进项税额。 



三、税务处理 

4.取得农产品收购发票 

收购单位向农业生产者个人收购自产农业免税产

品时，考虑到农业生产者个人无法开票的问题，

这时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收购发票，收购发票

左上角应注明“收购”字样。 



13% 

11% 

6% 

序
号 

情形 
能否 
抵扣 

可抵扣 
进项税额 

1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能 
缴款书 
注明税额 

2 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能 
票面 

注明税额 

3 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能 买价*9% 

4 自开或代开的农产品销售发票 能 买价*9% 

5 自开农产品收购发票 能 买价*9% 

6 增值税普通发票 否 0 

三、税务处理 



三、税务处理 

（二）对深加工农产品的特别规定 

1.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

托加工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可以在生产领用时加

计1%的进项税额，也就是合计按照10%扣除率计算

进项税额。 



三、税务处理 

（二）对深加工农产品的特别规定 

2.如果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3%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服务的，此时应当分

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3%税率货物和其他货

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未分别核算的，统一以农产品收

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9%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三、税务处理 

（三）不得抵扣的情形 

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

策的蔬菜、部分鲜活肉蛋而取得的普通发票，不

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也就是说流通

环节取得的普通发票时无法抵扣的，企业在取得

发票时应注意其是否符合抵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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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会计处理 

文件依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号）（2016年12月） 

财政部解读：关于《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适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
题的解读（2019年4月） 



小规模纳税人 

应交税费 

+ 

11个二级科目 

+ 

10个专栏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代扣代交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一、增值税会计处理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待抵扣进项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 

增值税检查调整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预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待认证进项税额 

待抵扣进项税额 待转销项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 简易计税 

增值税检查调整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
税 

代扣代交增值税 

一、增值税会计处理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借方 贷方 

①进项税额 

②已交税金 

③减免税额 

④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增值税 

⑤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 

期末余额 

     ②进项税额转出 

①销项税额 

③出口退税 

   ④转出多交增值税 

⑥转出未交增值税 

一、增值税会计处理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借方 贷方 

①进项税额 

②已交税金 

③减免税款 

④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⑤销项税额抵减 

期末余额 

     ②进项税额转出 

①销项税额 

③出口退税 

   ④转出多交增值税 

⑥转出未交增值税 

一、增值税会计处理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文件依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6〕22号）（2016年12月） 

财政部解读：关于《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适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
题的解读（2019年4月）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1.未实行农产品核定抵扣办法企业购进农产品 

购进农产品时，按9％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借
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账
户，按买价减去按规定计算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
，记入“原材料”“库存商品”等存货成本。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1.未实行农产品核定抵扣办法企业购进农产品 

期末，根据企业销售业务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确定
是否可以享受加计扣除：如果企业销售业务的适
用税率为13％，按当期生产领用农产品已经抵扣
的进项税额为依据，计算1％的加计扣除的进项税
额，将加计扣除的进项税额冲减当期成本；如果
企业销售业务适用的税率为9％，不能受加计扣除
，月末不需要再进行加计扣除的账务处理。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例：A加工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小麦加
工成面包对外销售。2019年4月面包厂购进小麦，
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
100万元，税额9万元，款项用银行存款支付；取
得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200
万元，税额6万元，款项用银行存款支付；收购农
业生产者小麦，支付现金3万元，给农业生产者开
具收购发票。购进的小麦当月全部生产领用，A加
工厂会计处理？(单位:万元)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1）从一般纳税人购进小麦进项税额为：
100×10%＝10（万元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增值税额为9万元，但纳税人可以抵扣10万元
进项税额  

借：原材料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9 

       贷：银行存款                        
109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2）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小麦进项税额为：
200×10％＝2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增值税为6万元，但纳税人可以抵扣20万元进项
税额，18万元（200×9％）在购入当期抵扣： 

借：原材料                           18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8 

       贷：银行存款                         
206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3）从农业生产者购进小麦进项税额为：3×10%
＝0.3（万元），其中0.27万元（3×9%）在购入
当期抵扣： 

借：原材料                             2.7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0.27 

       贷：库存现金                            
3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月末，计提当月可加计扣除的进项税额。加计扣
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当期生产领用农产品已按9%
税率（扣除率）抵扣税额÷9%×（10%－9%）＝
（9＋18＋0.3）÷9%×（10%－9%）＝3.09（万元）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09 

        贷：生产成本（或主营业务成本）          
3.09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2.实行农产品核定抵扣办法企业购进农产品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时无论取得何种扣税凭证，购
进时均不计提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照含税价计人
成本，月末根据当期已销产品数量或成本计算可
在当期抵扣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同时冲
减销售成本。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2.实行农产品核定抵扣办法企业购进农产品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的农产品增值税专用发票
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按照注明的金额
及增值税额并记入成本账户自行开具的农产品收
购发票和取得的农产品销售发票，按照注明的买
价直接计人成本。月求，试点納税人应当按照规
定准确计算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值税进项税额，
并从相关成本账户转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账户。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例：A公司（一般纳税人，照投入产出法核定农产
品进项税额）2019年4月1日至4月30日开具农产品
收购凭证购进原乳2500吨，买价1000万元，原乳
平均购买单价为4000元／吨；销售10000吨巴氏杀
菌牛乳，取得不含税销售额4000万元。已知原乳
单耗数量为1.09吨。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1）购进原乳 

借：原材料——原乳   1000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0 

（2）销售巴氏杀菌乳： 

借：银行存款等   436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600000 

结转成本会计分录略 



二、具体会计处理案例 

（3）月末核定当月可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农产品耗用数
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率÷（1＋扣除率）＝
10000×1.09×4000×9%÷（1＋9%）＝3600000（元）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600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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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凭证  

合理合法  

纳税申报  

及时正确  

抵扣金额  

精准核算  



感谢您的观看 


